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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适当调节、合理统筹土地增值收益，规范集体

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征收和使用管理，结合雁

江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雁江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期间，

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、再转让环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（以

下简称调节金）的征收和使用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（下称土地增

值收益），是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环节入市收入扣除取得

成本和土地开发支出后的净收益，以及再转让环节的再转让收入

扣除取得成本和土地开发支出后的净收益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指集体建设用

地中，经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、商业等经营性用途的土地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所称调节金，是指按照建立同权同价、流

转顺畅、收益共享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目标，在集体

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再转让环节，对土地增值收益收取的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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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征收主体 

第六条  调节金由区国土分局负责按照相关政策、标准进

行征收；区财政局负责将已缴入非税收入专户的调节金缴入雁江

区财政局金库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。 

 

第三章  征收范围、缴纳主体 

第七条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、出租等方式取得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入，以及入市后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土地使用权人以转让、出租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、赠与等其他视

同转让等方式取得再转让收入时，应缴纳调节金。 

第八条  调节金原则上由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方、

出租方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方及再转让方缴纳。 

 

第四章  征收标准 

第九条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出让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方

式入市的，成交总价款为入市收入。 

以租赁方式入市的，租金总额为入市收入。 

第十条  以出售、交换、出租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等方式

再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再转让收入按以下方式确

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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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出售方式再转让的，销售价款为再转让收入； 

（二）以交换方式再转让并存在差价补偿的，被转让土地与

交换土地或房产的评估价差额与合同约定差价补偿款中较大者

为再转让收入； 

其中，以除土地或房产以外的实物等非货币形式补偿差价

的，其评估价值为相应差价补偿款； 

（三）以出租或作价出资（入股）方式再转让的，总租金、

成交总价款为再转让收入； 

（四）以抵债、司法裁定等视同转让方式再转让的，评估价

或合同协议价中较高者为再转让收入； 

（五）对无偿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养义务人，以及通

过境内非营利社会团体、国家机关赠与国内教育、民政等公益福

利事业的，暂不征收调节金。其他赠与行为以评估价为再转让收

入。 

第十一条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，调节金按增值收益

的 20%收取。 

第十二条  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、出租、作价

出资（入股）等方式再转让使用权的，调节金按再转让收入土地

增值收益的 20%收取。 

 

第五章  征收与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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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须通过农村土

地产权交易所进行。交易双方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成交土地宗地、

面积、交易方式、成交总价款、调节金金额、缴纳义务人和缴纳

期限等。 

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所应公开交易信息。 

第十四条  区国土分局根据合同和交易信息，按标准核定

调节金应缴金额，开具缴款通知书。缴款通知书应载明成交土地

宗地、面积、交易方式、成交总价款、调节金金额、缴纳义务人

和缴纳期限等。 

第十五条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双方按合同支

付土地价款、调节金并依法申报缴纳税费后，由雁江区不动产登

记中心按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。 

调节金缴纳凭证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再转让办理

不动产登记手续的要件。 

第十六条  调节金缴纳义务人应按合同、协议及缴款通知

书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调节金。 

对未按规定缴纳调节金的，区财政局、区国土分局等部门有

权采取措施督促其补缴。 

第十七条  收取的调节金，统一上缴雁江区财政局金库，

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。统筹安排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耕地保

护，原则上优先安排用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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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耕地保护，并按政府投资项目有关规定进行

申报、建设和管理。 

 

第六章  法律责任 

第十八条 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《违反行政事业性收

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》等国家有

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： 

（一）擅自减免调节金或者改变调节金征收范围、对象和标

准的； 

（二）隐瞒、坐支应当上缴的调节金的； 

（三）滞留、截留、挪用应当上缴的调节金的； 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、预算科目将调节金缴入金库

的； 

（五）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。 

第十九条  调节金征收、使用管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

反本办法规定，在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、玩忽

职守、滥用职权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。 

第二十条  对未经核准，擅自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

用权的，由雁江区人民政府按国家规定从严查处，并限期补办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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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手续，补交调节金。 

第二十一条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

金缴纳义务人应及时足额缴纳调节金。 

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两年，国

家有关政策出台后，按其政策执行。 

 
 

 

 

  


